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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基础

财政部在《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

示的复函》（财会函［2000］7号）中指出：“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

公司，其利润分配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依据。合并会

计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不能作为母公司实际分配利润的依

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也规定，长期股权投资中母公

司对子公司投资由权益法改为成本法，主要是为了避免企业

在不能取得或不能全额取得投资收益的情况下出现虚增利润

和超前分配，从而避免短期行为。可以看出，财政部主张以母

公司财务报表中可供分配的利润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利润

分配实际上是法人行为，合并财务报表并非法人报表，而且由

于抵销了内部未实现利润和剔除了子公司计提的盈余公积，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未分配利润不是母公司真正可供分配的利

润，所以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应该以母公司报表中的可供分配

利润为依据。

二、再融资的主要条件———现金分红比例的计算基础

2008年10月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简称《决定》），规定再融资的主要条件是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对这项规定的理解，深圳证券

交易所在其发布的《上市公司2008年报披露中的有关问题及

注意事项》中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最近三年分配的现金股利总

额衣三年净利润的年均数逸30%。而净利润究竟是指母公司的

净利润还是指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三号》中明确规

定：“净利润以公司当年调整后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为准”。

三、现金分红的前提条件———以宁夏恒力为例

1援宁夏恒力的不分红理由。宁夏恒力2008年母公司报表

显示，200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26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1 350万元，2008年度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924

万元。所以公司在2008年年报中披露：“本年度公司不实施利

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09年2月20日，《证

券日报》中的《宁夏恒力不分红秘密 只因母公司利润报表为

负值》指出：宁夏恒力自2001年到2008年，八年皆没有实施现

金分红。然而，宁夏恒力2008年的合并财务报表显示：公司营

业收入为14.74亿元，营业利润为-528万元，净利润为567万

元，未分配利润为1 735万元。

2援 对《决定》中有关分红信息披露条款的解读。《决定》第

四条规定：“对于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的公司，应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

司的用途。”对于这项规定，笔者有以下两个困惑：一是“本报

告期内盈利”是指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为正值还是指

母公司净利润为正值；二是现金分红的前提究竟是本报告期

内盈利还是本报告期末有未分配利润。结合宁夏恒力的案例，

宁夏恒力2008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母公司的净利

润以及2008年末合并财务报表的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但是

宁夏恒力2008年末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因此宁夏恒

力决定200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那么，宁夏恒力是否属于本

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是否应详

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四、政策建议

1援 统一利润分配的基础和分红比例的计算基础。根据以

上论述，上市公司利润分配以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依据，

而计算分红比例则以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为依据，分

子、分母的计算口径不一致，特别是在子公司没有及时分配现

金股利的情况下，母公司的净利润远远低于归属于母公司的

合并净利润，造成分红比例偏低，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建议监

管部门对利润分配的基础和分红比例的计算基础进行统一，

以防止各上市公司的做法不一致。

2援 进一步出台细则，对《决定》的有关条款进行解释。就

“对于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

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这一条款而言，建议证监会将“本报告期内盈利”修改为“本报

告期末母公司有未分配利润”，以免宁夏恒力事件的再次发

生，使投资者和媒体产生不必要的猜测。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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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如经税务部门确认，投资协议价80 000元为价税合

计的销售额，则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1 623 .93元（80 000衣

1.17伊17%），会计处理如下：借：对外投资80 000，事业基

金———投资基金1 623.93；贷：材料70 000，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11 623.93。

事业单位取得对外投资时支付的对价包括材料的账面价

值70 000元和增值税销项税额11 623.93元，共计81 623.93元，

会计处理为：借：事业基金———一般基金81 623.93；贷：事业基

金———投资基金81 623.93。

2. 假如税务部门确认这批材料的公允价值为80 000元，

则其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3 600元（80 000伊17%）。会计处理如

下：借：对外投资80 000，事业基金———投资基金3 600；贷：材

料70 000，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 600。借：事

业基金———一般基金83600；贷：事业基金———投资基金83 600。

这样，甲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金额为80 000元，而“事业

基金———投资基金”科目余额也为80 000元，两者相等。

据此，笔者认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关于一般纳税人

事业单位向其他单位投出材料的对外投资业务的会计处理，

应修改为同时按材料的账面价值和应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的

价税合计金额，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

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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